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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 国家奖励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
励，是否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

公司名称 北京悠呦科技有限公司

价格 1000.00/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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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基地峪阳路38号-23097（集群注册）（注册
地址）

联系电话 010-52432761 18610912766

产品详情

37.国家奖励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，是否可以免征
个人所得税？

福建税务答：根据《财政部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
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8〕58号
）中规定：“一、依法批准设立的非营利性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（
以下简称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
果转化法》规定，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中给予科技人员的现金奖励
，可减按50%计入科技人员当月‘工资、薪金所得’，依法缴纳个人所
得税。

........

五、科技人员享受本通知规定税收优惠政策，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科技人员是指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中对完成或转化职务科技
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。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应按规定公示有关



科技人员名单及相关信息（国防专利转化除外），具体公示办法由科技
部会同财政部、税务总局制定。

（二）科技成果是指专利技术（含国防专利）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、集
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、植物新品种权、生物医药新品种，以及科技部
、财政部、税务总局确定的其他技术成果。

（三）科技成果转化是指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向他人转让科技成果
或者许可他人使用科技成果。现金奖励是指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在
取得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三年（36个月）内奖励给科技人员的现金。

（四）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转化科技成果，应当签订技术合同，并
根据《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》，在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进行审核登
记，并取得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。

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应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核算，不得将正常
工资、奖金等收入列入科技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享受税收优
惠。”

因此，国家奖励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个人所得税符
合上述文件规定条件的，可以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中给予科技人员
的现金奖励，可减按50%计入科技人员当月“工资、薪金所得”，依法
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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